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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报告全文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

容，应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１．２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

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

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

原因

被委托人

姓名

乔世波 董事 公务原因 魏斌

１．３

公司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４

董事会主席王石，董事、总裁郁亮，执行副总裁、财务负责人王文金声明：保证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万 科

Ａ、

万 科

Ｂ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０２、２００００２

上市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谭华杰 梁洁

联系地址

中国深圳市盐田区大梅沙环梅路

３３

号万科中

心

中国深圳市盐田区大梅沙环梅路

３３

号万科中

心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５６０６６６６ ０７５５－２５６０６６６６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５５３１６９６ ０７５５－２５５３１６９６

电子信箱

ＩＲ＠ｖａｎｋｅ．ｃｏｍ ＩＲ＠ｖａｎｋｅ．ｃｏｍ

§３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３．１

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３．１．１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比年初数增减

总资产

４３２，２４１，９６０，２２０．８５ ３７８，８０１，６１５，０７５．３７ １４．１１％

流动资产

４１３，１６９，０２６，６７４．０８ ３６２，７７３，７３７，３３５．３７ １３．８９％

流动负债

３１４，１０１，３０１，０６３．９１ ２５９，８３３，５６６，７１１．０９ ２０．８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６６，６４４，６２７，２３４．０２ ６３，８２５，５５３，９２５．３０ ４．４２％

股本

１１，０１３，７２４，９６９．００ １０，９９５，５５３，１１８．００ ０．１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６．０５ ５．８０ ４．３１％

资产负债率

７９．６３％ ７８．３２％ １．３１

个百分点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４１，３９０，３４５，５６７．７２ ３０，７２２，９９１，２１５．８２ ３４．７２％

营业利润

７，１０５，２１１，００７．７５ ６，０１２，３２９，７３８．２０ １８．１８％

利润总额

７，１３３，４１２，３０５．５１ ６，０４８，６７１，９８８．１４ １７．９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５５６，３０４，９０６．８９ ３，７２５，０８５，０７９．３３ ２２．３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４，５３６，７５３，８３１．６６ ３，６８０，７７１，８７７．９２ ２３．２５％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４１ ０．３４ ２０．５９％

稀释每股收益

０．４１ ０．３４ ２０．５９％

净资产收益率

（

全面摊薄

） ６．８４％ ６．７６％ ０．０８

个百分点

净资产收益率

（

加权平均

） ６．９１％ ６．８３％ ０．０８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６．８８％ ６．７５％ ０．１３

个百分点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９，７９２，３９９，３０９．５７） ２，８１９，１９５，７５６．８５ －４４７．３５％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０．８９ ０．２６ －４４２．３１％

３．１．２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５

，

０１５

，

９７０．５３

）

３２

，

５０１．５４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

２９

，

３８９．３５

） （

１６

，

５２７

，

２８２．７６

）

出售

、

处理部门或投资单位收益

（

１０

，

６１４．５７

）

３６

，

９７０

，

１２５．３７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收入

／

支出

３３

，

２１７

，

２６８．２９ ３６

，

３０９

，

７４８．４０

所得税影响

（

５

，

７２８

，

４３９．７３

） （

８

，

８７３

，

１４３．７８

）

少数股东损益影响

（

３

，

３２６

，

７９３．３９

） （

３

，

５９８

，

７４７．３６

）

合计

１９

，

５５１

，

０７５．２３ ４４

，

３１３

，

２０１．４１

３．１．３

境内外会计准则差异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

股东变动情况

３．２．１

前

１０

名股东、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６８３，７０３

户

（

其中

Ａ

股

６６６，６８４

户

，Ｂ

股

１７，０１９

户

）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持股

比例

持股总数

报告期内增

减变动情况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华润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４．７０％ １，６１９，０９４，７６６ ０ ０ ０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深

其他

１．３７％ １５１，３６０，８４７ １１，９７７，３６４ ０ ０

刘元生 其他

１．２１％ １３３，７９１，２０８ ０ ０ ０

中国民生银行

－

银华深证

１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０６％ １１６，４１６，６０１ ２５，４２７，２０９ ０ ０

博时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０１％ １１１，２３７，４９１ １９，４９９，４３９ ０ ０

中国银行

－

易方达深证

１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０．９７％ １０６，８５２，６２７ －２７，１５７，６６６ ０ ０

ＨＴＨＫ ／ ＣＭＧ ＦＳＧＵＦＰ －ＣＭＧ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ＡＴＥ

ＣＨＩＮＡ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Ｄ

外资股东

０．９３％ １０２，４７２，９２４ ６２５１５３６ ０ ０

中国工商银行

－

融通深证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８０％ ８８，３６４，８１８ －１４，７３４，２４５ ０ ０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其他

０．６１％ ６７，１６８，５１７ ０ ０ ０

高华

－

汇丰

－ＧＯＬＤＭＡＮ，ＳＡＣＨＳ ＆ ＣＯ

其他

０．５９％ ６４，７７９，５２０ １１，９７１，０４７ ０ ０

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因配售新股成为前

１０

名股东

的情况

无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华润股份有限公司

１，６１９，０９４，７６６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深

１５１，３６０，８４７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

刘元生

１３３，７９１，２０８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

中国民生银行

－

银华深证

１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１１６，４１６，６０１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

博时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１１１，２３７，４９１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

中国银行

－

易方达深证

１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１０６，８５２，６２７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

ＨＴＨＫ ／ ＣＭＧ ＦＳＧＵＦＰ －ＣＭＧ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ＡＴＥ

ＣＨＩＮＡ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Ｄ

１０２，４７２，９２４

境内上市外资股

（Ｂ

股

）

中国工商银行

－

融通深证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８８，３６４，８１８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６７，１６８，５１７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

高华

－

汇丰

－ＧＯＬＤＭＡＮ，ＳＡＣＨＳ ＆ ＣＯ ６４，７７９，５２０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无

３．２．２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该情况无变化。

§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经营环境变化及公司判断

因去年一季度市场处于低谷期，报告期内，全国商品住宅成交同比明显回升，但单月增速在

４

月份后有所回落。

１

、

２

季度，全

国商品住宅成交面积的增速分别为

４１．２％

和

２３．８％

。

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天津、沈阳、杭州、南京、成都、武汉、东莞、佛山、无锡、苏州等

１４

个城市，

１

季度商品住宅成交面

积同比大幅增长

６５．５％

，

２

季度同比下降

０．０１％

。

１

、

２

季度同比表现差异较大，一方面因为去年

３

月份开始主要城市成交面积率

先大幅回升，使得

２

季度的比较基数较高；另一方面也因为今年二季度市场销售逐渐趋于温和，成交火爆的局面逐渐结束。

上半年，

１４

城市商品住宅批准预售面积同比增长

１６．２％

，环比看，

２

季度批准预售面积相比

１

季度增长约

６９％

。

２

季度新房

入市的加快结束了年初供不应求的状况。

１４

城市第

１

季度商品住宅销售面积是批准预售面积的

１．４３

倍，而第

２

季度商品住宅

销售面积只是批准预售面积的

０．９０

倍。整体来看，上半年

１４

城市商品住宅面积对批准预售面积的比例约

１．１０

，供需关系较为

平衡。 截至

６

月底，上述城市的新房库存面积（已取得销售许可而尚未售出的商品住宅面积）由

１２

年底的

１．１６

亿平方米略微

下降至

１．１２

亿平方米，库存去化周期（按最近三月移动平均成交面积计算）约

１０．４

个月，与年初基本持平，继续保持在比较合

理的水平。

由于销售好于去年同期，商品住宅新开工负增长的局面结束。全国商品住宅新开工面积

２０１２

年同比下降

１１．２％

，今年上

半年同比增长

２．９％

。 但新开工增幅仍较为有限，下半年能否回到

２０１１

年的水平，仍有待观察。

２０１２

年下半年，主要城市土地供应增加，加上企业存在补充土地资源的需求，土地成交渐趋恢复。 进入

２０１３

年后，由于

住宅市场成交较为旺盛，企业的投资信心进一步增强。

１－６

月，深圳、广州、东莞、佛山、上海、杭州、南京、苏州、宁波、北京、天

津、沈阳、大连、武汉、成都、重庆等

１６

个城市的土地供应和成交面积同比分别增加

３０．４％

和

２９．５％

。由于企业普遍加大了在住

宅成交表现相对较好的一二线城市的投资力度，导致这些城市的土地竞争相对激烈，平均溢价率不断上升，部分城市土地

市场一度出现过热的迹象。 考虑到目前住宅市场的供需关系、库存去化周期都处在比较合理的水平，市场具备平稳运行的

基础，并不支持过于乐观的地价预期；且从以往经验来看，下半年的土地供应一般会高于上半年，随着下半年尤其第四季度

供地的增加，预计市场情绪将更趋理性。

由于新开工恢复、土地成交增长，

１－６

月，全国住宅开发投资完成额同比增长

２０．８％

，增速较去年同期提高

８．８

个百分点。

公司经营和管理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坚持面向自住购房者、以中小户型普通商品住宅为主的产品定位，积极促进销售。上半年公司累计

实现销售面积

７１６．４

万平方米，实现销售金额

８３６．７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１８．９％

和

３３．８％

。 所销售的住宅中，

９０％

为

１４４

平方米以

下户型。

分区域看，公司在以珠三角为核心的广深区域实现销售面积

２１２．１

万平方米，销售金额

２６５．４

亿元；在以长三角为核心的

上海区域实现销售面积

１６２．９

万平方米，销售金额

２２５．７

亿元；在以环渤海为核心的北京区域实现销售面积

２０５．２

万平方米，

销售金额

２２７．７

亿元；在由中西部中心城市组成的成都区域实现销售面积

１３６．３

万平方米，销售金额

１１８．０

亿元。

１－６

月，公司实现结算面积

３８８．４

万平方米，实现结算收入

４０６．３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４７．２％

和

３４．４％

；实现营业收入

４１３．９

亿元，同比增长

３４．７％

；实现净利润

４５．６

亿元，同比增长

２２．３％

。

上半年公司房地产业务的结算均价为

１０

，

４６１

元

／

平方米，较

２０１２

年同期下降

８．７％

；房地产业务毛利率为

２３．８％

，较

２０１２

年同期下降

２．７

个百分点。 结算净利率

１４．１％

， 较

２０１２

年同期下降

０．１

个百分点。 上半年公司全面摊薄的净资产收益率为

６．８４％

，比去年同期上升

０．０８

个百分点。

近年来，公司追求“有质量的增长”，不断提升经营效率，克服了利润率下降的影响，实现了净资产收益率的逐年上升。

２０１２

年公司全面摊薄的净资产收益率为

１９９３

年以来的最高点。尽管

２０１３

年结算利润率可能较

２０１２

年有所下降，但公司预计

净资产收益率将维持在高位。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尚有

１６０３

万平方米已售资源未竣工结算，合同金额合计约

１７６６

亿元，较上年末分

别增长

１８．３％

和

２２．９％

，为未来的业绩体现奠定了良好基础。

公司积极推进库存去化，存货结构保持在合理水平。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各类存货中，已完工开发产品（现房）

１７６．３

亿

元，占比

５．７％

，较

２０１２

年底下降

０．６

个百分点。

上半年公司实现开工面积

９１９

万平方米，相比去年同期增长

９６．３％

，完成年初计划的

５５．６％

。实现竣工面积

４３２

万平方米，

相比去年同期增长

７６．９％

，完成年初计划的

３３．５％

，预计全年实际竣工面积基本符合年初计划。

期内，公司立足现有城市，坚持以自住需求住宅用地为主，灵活把握市场机会，合理补充了一批项目资源。 上半年公司

新增加开发项目

４２

个，按万科权益计算的占地面积约

３４２

万平方米，对应的规划建筑面积约

９２５

万平方米。 公司坚持谨慎的

投资策略，上半年新增项目成本仍然保持在合理水平，平均楼面地价约

２７３５

元

／

平方米。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规划中项目按

万科权益计算的建筑面积合计

４１２３

万平方米，可满足未来两到三年的开发需求。 公司还有一批参与旧城改造的项目，按当

前规划条件，万科权益建筑面积在报告期末合计约

３０３

万平方米。

由于预收账款增加，截止报告期末，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达到

７９．６３％

，较

２０１２

年底提高

１．３１

个百分点，但预收账款并不构

成实际的偿债压力，剔除预收账款后，公司其它负债占总资产的比例为

４２．７％

，较

２０１２

年底的

４３．７％

有所下降。报告期内公司

适度补充了一批项目资源，同时新开工面积有较大幅度增长，因此报告期末公司持有的货币资金较年初有所下降，为

３７６．０

亿元。

报告期内，公司获得国际权威评级机构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

ＢＢＢ＋

，

Ｂａａ２

和

ＢＢＢ＋

的长期企业信用评级。 公司稳健经营

的风格以及长期积累的企业信用获得了广大国际投资者的认可， 这为公司在资本市场获得更多的机会和更好的融资条件

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公司境外子公司顺利发行了

８

亿美元

５

年期债券，并在香港联交所上市。报告期后，公司境外

子公司还设立了中期票据计划。 公司的融资国际化程度进一步提高。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和当地有经验的品牌开发商合作的方式，进入香港、美国、新加坡市场。 试水国际化业务有助于公

司进一步拓宽国际化视野，提高对海外成熟市场的认识，学习国外优秀同行的先进经验，进而提升自身的专业能力和管理

精细化水平，强化在国内的领先优势。

报告期内，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将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在香港联交所上市

及挂牌交易的方案。 该方案已获得中国证监会和香港联交所受理。 公司将继续积极推动方案的进展。

§５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５．１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５．２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５．３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年新设

６２

家子公司，收购

１９

家子公司，注销

６

家公司，因出售股权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７

家公司。

５．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０２

、

２００００２

证券简称：万科

Ａ

、万科

Ｂ

公告编号：〈万〉

２０１３－０３７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第十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的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５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书面送达各位董事。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５

日上午在深圳市盐田区大梅沙环梅路

３３

号万科中心举行，会议应到董事

１１

名，亲自出席及授权出席董事

１１

名。 乔世波董事

事因公务原因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授权魏斌董事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会议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 审议并通过了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和财务报告

二、 审议并通过了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不派息、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特此公告。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０２

、

２００００２

证券简称：万科

Ａ

、万科

Ｂ

公告编号：〈万〉

２０１３－０３８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５

日在深圳市盐田区大梅沙环梅路

３３

号万科中心举行。 会议应到监事

３

名，

亲自出席及授权出席监事

３

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监事会主席丁福源主持会议，会议形成

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和财务报告

二、审议并通过了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不派息、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特此公告。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０２

、

２００００２

证券简称：万科

Ａ

、万科

Ｂ

公告编号：〈万〉

２０１３－０４２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三年七月份销售及近期

新增项目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份公司实现销售面积

１１８．２

万平方米，销售金额

１３９．７

亿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７

月份公司累计实现销售面积

８３４．６

万

平方米，销售金额

９７６．５

亿元。 鉴于销售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销售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因

此相关统计数据仅作为阶段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份销售简报披露以来公司新增加项目

１５

个，情况如下：

１．

长沙京投银泰

２０５

扩容地块。 该项目位于长沙市雨花区高铁新城核心区，东至红旗路、南至劳动东路、西面和北面

为万科环球村项目。 项目净用地面积约

１０．９

万平方米，容积率

３．０

，计容积率建筑面积约

３２．７

万平方米。 万科拥有该项目

８０％

权益，须支付地价款约

７．９

亿元。

２．

广州芳村珠江隧道口项目。 该项目位于广州市荔湾区芳村大道以北、珠江隧道以西、珠江江岸以南。 项目净用地

面积

０．７１

万平方米，容积率

４．３

，计容积率建筑面积约

３．０７

万平方米。 万科拥有该项目

１００％

权益，须支付地价款约

６．０３

亿元。

３．

东莞寮步凫山项目。 该项目位于东莞市寮步镇东南部与松山湖北部区交汇区域，东至生态大道，南至待改造用地，

西至金兴路，北至待改造用地。 项目净用地面积约

６．８

万平方米，容积率

２．２

，计容积率建筑面积约

１５．１

万平方米。 万科拥有

该项目

１００％

权益，须支付地价款约

５．３

亿元。

４．

上海闵行万科城项目。 该项目位于上海市闵行区马桥镇，东至华宁路、南至银春路、西至富才路、北至高压走廊。

项目净用地面积约

１３．０

万平方米，容积率

２．４

，计容积率建筑面积约

３１．１

万平方米。 万科拥有该项目

１００％

权益，须支付地价

款约

１８．４８

亿元。

５．

上海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东侧地块。 该项目位于上海市浦东区张江高科技园区中区内，东至百业路、南至环科路、

西至哥白尼路、北至中科路。 项目净用地面积约

８．０

万平方米，容积率

２．８６

，计容积率建筑面积约

２１．９

万平方米。 万科拥有

该项目

９０％

权益，须支付地价款约

４３．８３

亿元。

６．

嘉兴城南路项目。 该项目位于嘉兴市经济开发区城南街道内，东至城南路、南至广穹路、西至规划河道、北至常睦

路。 项目净用地面积约

３．２

万平方米，容积率

２．１

，计容积率建筑面积约

６．７

万平方米。 万科拥有该项目

１００％

权益，须支付地

价款约

１．３５

亿元。

７．

宁波万科城东项目。 该项目位于宁波市镇海区新城南区，东至规划道路、南至中官路、西至同心路、北至汉塘路。

项目净用地面积约

７．１

万平方米，容积率

１．８

，计容积率建筑面积约

１２．７

万平方米。 万科拥有该项目

４９％

权益，须支付地价款

约

１．９７

亿元。

８．

杭州钱江新城项目。 该项目位于杭州市江干区钱江新城内，东至规划闻涛路，南至规划运河东路，西至规划花园

路，北至规划升化路。 项目净用地面积约

２．２

万平方米，容积率

３．５

，计容积率建筑面积约

７．７

万平方米。 万科拥有该项目

１００％

权益，须支付地价款约

１４．３６

亿元。

９．

徐州淮海西路

２０１３－２８

号地块。 该项目位于徐州市泉山区，东面和南面至用地边界、西至规划路、北至新淮海西路。

项目净用地面积约

２．１

万平方米，容积率

３．８

，计容积率建筑面积约

７．７

万平方米。 万科拥有该项目

８５％

权益，须支付地价款约

１．５８

亿元。

１０．

常州武进区鸣凰项目。 该项目位于常州市武进区绿色产业集聚示范区内，东至武宜路、南至规划道路、西至凤林

路、北至滆湖西路。 项目净用地面积约

９．４

万平方米，容积率

２．５

，计容积率建筑面积约

２３．５

万平方米。 万科拥有该项目

１００％

权益，须支付地价款约

５．０７

亿元。

１１．

北京大兴核心新城项目。 该项目位于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南至义忠路，西至义忠路，东至新源大街，北至规划横

一路。 项目净用地面积约

６．４

万平方米，容积率

２．０

，计容积率建筑面积约

１２．７

万平方米。 万科拥有该项目

５０％

权益，须支付

地价款约

５．６３

亿。

１２．

青岛前桃林项目。 该项目位于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规划民城路两侧、西至规划泰城路、北侧临在建臻园小区。

项目净用地面积约

１２．９

万平方米，容积率

１．８

，计容积率建筑面积约

２３．０

万平方米。 万科拥有该项目

８０％

权益，须支付地价款

约

３．０８

亿元。

１３．

武汉锦程项目。 该项目位于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山村，东至规划路，南至桃园路，西至雄庄路，北至雄楚大

道。 项目净用地面积约

３．８

万平方米，容积率

５．２９

，计容积率建筑面积

２０．３

万平方米。 万科拥有该项目

１００％

权益，须支付地

价款约

６．８９

亿元。

１４．

西安高新

３５

亩项目。 该项目位于西安市高新区高新一路以西，科技三路以南，科技四路以北，高新一小（规划）以

东。 项目净用地面积约

２．４

万平方米，容积率

６．３

，计容积率建筑面积约

１５．０

万平方米。 万科拥有该项目

１００％

权益，须支付地

价款约

１．７８

亿元。

１５．

郑州万科美景万科城项目。 该项目位于郑州市高新区祥营村，东至西四环，南至玉兰西街，西至须水河东路，北至

枫香街。 项目净用地面积约

１９．０

万平方米，容积率

２．８５

，计容积率建筑面积约

５４．３

万平方米。 万科拥有该项目

５１％

权益，须

支付地价款约

６．４８

亿元。

以上项目中，未来可能有部分项目因引进合作方共同开发等原因导致万科在项目中所占的权益比例发生变化。 目前

披露的权益比例，仅供投资者阶段性参考。

特此公告。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七日

一、重要提示

１．１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

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１．２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天士力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３５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俊峰 赵颖

电话

０２２－２６７３６９９９ ０２２－２６７３６９９９

传真

０２２－２６７３６７２１ ０２２－２６７３６７２１

电子信箱

ｓｔｏｃｋ＠ｔａｓｌｙ．ｃｏｍ ｓｔｏｃｋ＠ｔａｓｌｙ．ｃｏｍ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８，９７６，１４６，０４０．６０ ８，１５４，５０５，３２４．９５ ７，４８５，９０７，８２５．５３ １０．０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３，３５１，４３３，０７５．５３ ４，３０３，９８０，８６３．５０ ４，０１１，６４８，３４１．２０ －２２．１３（

注

３）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１５，７６５，２７５．２６ ３１５，０７１，７０８．９９ ２８４，７７４，２４２．８４ －３１．５２（

注

２）

营业收入

５，４０２，４８５，２３１．２１ ４，１９５，６６４，９０２．９２ ４，１７３，２１７，４５７．０４ ２８．７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６００，７５８，１８４．６０ ４４５，４９４，５９５．５６ ４０３，８６４，６５３．８０ ３４．８５（

注

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５２１，２８７，６１７．６５ ３９７，３２２，８７９．３１ ３９８，０４８，３１７．０３ ３１．２０（

注

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１３．１０ １１．０９ １０．６１

增加

２．０１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５８ ０．４３ ０．７８ ３４．８５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５８ ０．４３ ０．７８ ３４．８５

２．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２９，８００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天津天士力集团有限公司

（

该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经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名称变更为

“

天士

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４７．２７ ４８８，２０１，１０６ ０

质押

１４６，３０１，３２２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

广发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１．３９ １４，３３７，４２４ ０

无

中国农业银行

－

交银施罗德成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３６ １４，００６，８３２ ０

无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七组合 其他

１．３３ １３，６８６，３４０ ０

无

中国工商银行

－

博时第三产业成长股票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１．１３ １１，７００，０００ ０

无

中国建设银行

－

交银施罗德蓝筹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８７ ９，０００，０００ ０

无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泰达宏利市值优选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８２ ８，５００，０００ ０

无

中国银行

－

嘉实服务增值行业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８１ ８，３２４，７６８ ０

无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沪

其他

０．８０ ８，２８０，１６５ ０

无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聚富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７４ ７，６５０，０００ ０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公司未知其余社会公众股股东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２．３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

＂

全面国际化

＂

和

＂

一个中心带两翼

＂

的战略布局，整合产业资源，调整产业结构。 通过化学药板块两家企业的收购，

形成以现代化中药制造为主，生物制药、化学制药为辅的产业格局，进一步丰富了公司现有产品线。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公司经营业绩实现稳步

增长，

１－６

月份营业收入

５４０

，

２４８．５２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２８．７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６０

，

０７５．８２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３４．８５％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５２

，

１２８．７６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３１．２０％

。

１．

打造现代中药为核心的生产制造平台，强化产业链资源一体化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滴丸剂、颗粒剂、片剂、软胶囊剂、硬胶囊剂、丸剂全部六个剂型

１１

个在产产品均已通过新版

ＧＭＰ

认证，控股子公司

天津天士力现代中药资源有限公司数字提取中心新版

ＧＭＰ

认证检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进行，并已获得

ＧＭＰ

证书。 公司产品产量全面实现大幅提

升的同时，生产系统持续实施精益生产管理，并深入进行了复方丹参滴丸、荆花胃康胶丸全产业链价值流分析，从原药材种植、采收、加工

制剂生产的全过程中寻找精益改善的空间，产业链各环节节能降耗效果显著，生产效率有效提高。

２．

全力推进国际化，探索中药国际化开发模式

报告期内，复方丹参滴丸

ＦＤＡⅢ

期临床试验申报项目稳步推进。 公司承担的国家

＂

十一五重大新药创制专项

＂

《现代中药国际化产学研

联盟建设课题》顺利通过验收，课题完成了以复方丹参滴丸为主线的

＂

天士力现代中药产学研联盟

＂

的搭建，并对国际可能接受的中药安全

性临床评价和

ＣＭＣ

质量的一致性等方面做了有益探索，为更多后续品种不断进入国际医药市场提供了平台。 由课题遴选的公司产品水飞

蓟宾胶囊（水林佳）和穿心莲内酯滴丸已完成

ＦＤＡ－ＩＮＤ

的递交工作。 穿心莲内酯滴丸和芪参益气滴丸获得了加拿大植物药批件。

３．

创新科研，努力促进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

新产品痰咳净滴丸取得生产批件，并完成产业化工艺转化配置和批量试制，下半年预计可实现投产。 消渴清颗粒、丹参滴丸获药品再

注册批件。 由公司控股子公司承担的十二五

＂

重大新药创制

＂

科技重大专项课题

＂

注射用益气复脉（冻干）安全性关键技术研究

＂

及

＂

注射用

重组人尿激酶原的临床研究及产业化

＂

项目顺利结项。

４．

整合市场资源，主动应对市场新格局

公司营销系统按照

＂

大产品、大终端、大市场、全覆盖、大品牌

＂

的营销战略，不断提升营销创新力，强化产品线专业化，进一步完善营销

模式。 报告期内继续以

ＣＲＭ

（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客户关系管理）为基础，搭建

＂

以客户为中心

＂

的客户服务管理体系，各板块

终端全面进入精细化动态管理。 侧重产品线资源整合，突出学术营销与终端客户体验营销，不断优化产品品牌推广体系。 营销队伍主动应

对基药市场新格局，全面整合优势资源，明确基药品种中标要求，结合各地市场情况开展招投标工作，进一步抢占市场。

５．

着力打造企业价值观，实现企业与员工和谐发展

公司进一步夯实以

＂

做好药、做安全药、做放心药、做责任药

＂

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天士力企业价值观体系的建设。 继续推动富有成效的

绩效管理，保证公司战略目标得以贯彻到企业的最基层，不断营造积极创新的组织氛围，激发出员工创新的思维和工作积极性，形成了丰

富的沟通体系，员工工作氛围和谐良好。 推动学习型组织的继续发展，完善、提升公司培训体系，有效加强了内部培训师团队及课程库建

设。 开展

＂

员工心灵辅导、输送正能量

＂

的心理辅导及培训，帮助员工以积极的心态投入到工作和生活中。

公司继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加强市值管理，注重投资者回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５

日，在第七届中国上市公司市值管理高峰论坛，天士力制

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荣获

２０１３

年度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绩效

＂

百佳

＂

、资本品牌价值

＂

百强

＂

和资本品牌溢价

＂

百强

＂

三项殊荣。

６．

公司主要财务报表项目的变动情况及原因说明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比例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６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６

，

０１８

，

３１８．９０ １４９．８２％

应收帐款

２

，

０４７

，

９９２

，

５４７．９１ １

，

３１２

，

９００

，

６０６．２１ ５５．９９％

其他流动资产

８６

，

５５８

，

９４３．５５ ６６

，

２８３

，

７６６．１１ ３０．５９％

投资性房地产

－ ２４

，

９１４

，

８５３．４６ －１００．００％

短期借款

９４０

，

７１４

，

１３８．３３ ４２２

，

６３４

，

７２３．８６ １２２．５８％

应付帐款

９２７

，

１１１

，

４４９．１０ ７１１

，

４８５

，

９０８．３４ ３０．３１％

其他应付款

９２０

，

３２１

，

０４９．２７ １４９

，

８１６

，

５４７．５１ ５１４．３０％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应付债券

７９６

，

１９３

，

８６６．３９ ３９７

，

８４６

，

３８５．５５ １００．１３％

实收资本

（

或股本

）

１

，

０３２

，

８４２

，

６５４．００ ５１６

，

４２１

，

３２７．００ １００．００％

资本公积

２１２

，

０９８

，

１１５．４３ １

，

６６２

，

０９８

，

１１５．４３ －８７．２４％

１

）交易性金融资产较期初增长

１４９．８２％

，主要系未赎回的低风险理财产品较年初增长。

２

）应收帐款较期初增长

５５．９９％

，主要系公司医药商业销售规模扩大，业态优化，终端医药商业份额扩大，回款期相对较长所致。

３

）其他流动资产较期初增长

３０．５９％

，主要系期末待抵扣进项税较期初有所增长。

４

）投资性房地产本期减少，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出售投资性房地产天恒大厦所致。

５

）短期借款较期初增长

１２２．５８％

，主要系公司增加借款所致。

６

）应付账款较期初增长

３０．３１％

，主要系随着销售规模的进一步扩大，采购规模增加，相应期末应付货款增加。

７

）其他应付款较期初增加

５１４．３０％

，主要系期末公司收购江苏天士力帝益药业有限公司，根据合同规定尚未支付的股权款所致。

８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期初减少，主要系到期偿还借款所致。

９

）应付债券较期初增长

１００．１３％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发行

２０１３

年第一期公司债。

１０

）实收资本较期初增长

１００％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派发股票股利，相应增加期末实收资本。

１１

）资本公积较期初减少

８７．２４％

，主要系报告期内本公司同一控制下合并江苏天士力帝益药业有限公司的合并对价大于合并日归属

于合并方的所有者权益份额部分，以及合并日归属于本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份额部分予以转出。

１２

）

合并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增减比例

管理费用

２９６

，

６０３

，

９２２．７１ ２２０

，

６３７

，

９４９．７６ ３４．４３％

投资收益

２

，

７０５

，

４８１．８７ ２

，

０７０

，

４１５．０６ ３０．６７％

营业外支出

８

，

３３７

，

８００．９８ １

，

１５５

，

８９３．２６ ６２１．３３％

所得税

１１１

，

７１７

，

９７３．９４ ７５

，

６０７

，

８０７．７６ ４７．７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６００

，

７５８

，

１８４．６０ ４４５

，

４９４

，

５９５．５６ ３４．８５％

少数股东损益

２６

，

７０３

，

１０８．５４ １

，

２５７

，

７５７．９２ ２０２３．０７％

１

）管理费用较去年同期增长

３４．４３％

，主要系报告期科研费用及职工薪酬均比去年同期增长。

２

）投资收益较去年同期增长

３０．６７％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计提委托贷款投资收益。

３

）营业外支出较去年同期增长

６２１．３３％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对外捐赠支出较去年同期增长。

４

）所得税费用较去年同期增长

４７．７６％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利润增长，引起所得税相应增长。

５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增长

３４．８５％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增长，相应引起净利润增长。

６

）少数股东损益较去年同期增长

２０２３．０７％

，主要系报告期内控股子公司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增长所致。

７

）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增减比例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１５

，

７６５

，

２７５．２６ ３１５

，

０７１

，

７０８．９９ －３１．５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期初减少

３１．５２％

，主要系采购、研发、税金、职工薪酬等经营性支出增长所致。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４．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１．

报告期新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重要子公司

（

１

）因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而增加子公司的情况说明

根据本公司与天士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士力集团”）、天津崇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崇石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６

次会议及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公司以

１４５

，

０００

万元受让天士力集团、崇石公司

合计持有的江苏天士力帝益药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股权转让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由于天士力集团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故该项

控股合并为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分别向转让方天士力集团支付转让价款的

５１％

，即

５５

，

２９９．８１

万元；向转让方

崇石公司支付转让价款的

５１％

，即

１８

，

６５０．１９

万元。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规定，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起拥有该公司的实质控制权，故自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并相应调整了合并财务报表的比较数据。

（

２

） 因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而增加子公司的情况说明

根据本公司与天士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本公司以协议价

３８３．７４

万元受让上述公司持有的天津天

士力圣特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特公司）

１００．００％

股权，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支付上述股权转让款

３８３．７４

万元，故自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起将其

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因该公司在企业合并前，其控股公司天士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其控制时间尚未达到一年，根据相关规定，该项

合并为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２．

报告期无不再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重要子公司。

董事长：闫希军

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８月６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３５

证券简称：天士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２

号

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

９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６

日向全体董事、监事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直接送达、邮

寄等方式发出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９

次会议的通知，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６

日

９

：

００

在公司本部会议室召开该次会议。

会议应到董事

８

人，实到

７

人，独立董事王爱俭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书面委托独立董事施光耀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 公

司全部监事和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闫希军先生主持，经与会人员逐项审

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为：有效表决票

８

票，其中：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情况为：有效表决票

８

票，其中：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内容详见公司当日披露的临

２０１３－０３４

号《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３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个别条款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有效表决票

８

票，其中：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修订内容详见公司当日披露的临

２０１３－０３５

号《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个别条款的公告》

４

、关于调整公司《中长期激励基金实施方案》的议案；

《中长期激励基金实施方案》（简称《方案》）具体调整内容为：

一、原《方案》

６．４

：激励对象在以下情况下离职的，公司将根据其在业绩周期内的任职时间，按比例一次性兑现其剩余的长期激励基金

余额，同时取消其继续参与长期激励基金支付计划的资格：

１

）正常离职或聘期结束未获续聘的；

２

）任期内辞职并获得公司批准的；

３

）公司

主动将之辞退或解聘的；

４

）退休、病休的；

５

）因可证明的健康原因无法胜任岗位工作的。

现拟调整为：激励对象在以下情况下离职的，公司将不再兑现其长期激励基金账户余额部分，同时取消其继续参与长期激励基金支付

计划的资格：

１

）正常离职或聘期结束未获续聘的；

２

）任期内辞职并获得公司批准的；

３

）公司主动将之辞退或解聘的。

二、原《方案》

６．８

：激励对象出现下述情况之一的，自发生该情况的下一年度起不再参与当期内剩余年度的基金分配，同时其长期激励

基金余额的处置方式及兑现时间由天士力股份公司董事会酌情处理：

１

）因工（公）伤事故丧失劳动能力、民事行为能力；

２

）因非工（公）伤事

故丧失劳动能力、民事行为能力；

３

）死亡。

现拟调整为：激励对象出现下述情况之一的，自发生该情况的下一年度起不再参与当期内剩余年度的基金分配，同时其长期激励基金

余额的处置方式及兑现时间由天士力制药集团公司董事会酌情处理：

１

）因工（公）伤事故丧失劳动能力、民事行为能力；

２

）因非工（公）伤

事故丧失劳动能力、民事行为能力；

３

）退休、病休的；

４

）死亡。

调整后的《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长期激励基金实施方案》全文见附件。

表决情况为：有效表决票

８

票，其中：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５

、收购控股子公司博科林公司其他三方股东股权的议案：

５．１

收购宝士力公司持有博科林公司

１５％

股权的关联交易子议案；

该关联交易议案关联方董事闫希军、蒋晓萌、朱永宏、吴迺峰、闫凯均回避了表决，其余三名董事表决全部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

关联交易出具了独立审核意见。

５．２

收购两位自然人股东合计持有博科林公司

１０％

股权的子议案。

表决情况为：有效表决票

８

票，其中：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交易内容详见公司当日披露的临

２０１３－０３６

号《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天津博科林药品包装技术有限公司其他三方股东股权的公告》。

６

、为两家控股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６．１

为江苏天士力帝益药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子议案；

表决情况为：有效表决票

８

票，其中：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６．２

为陕西天士力植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子议案。

表决情况为：有效表决票

８

票，其中：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两项对外担保事项出具了独立审核意见。 担保内容详见公司当日披露的临

２０１３－０３７

号《公司为两家控股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７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情况为：有效表决票

８

票，其中：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通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当日披露的临

２０１３－０３８

号《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次董事会议案

３

、

４

、

６

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７日

附件：

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长期激励基金实施方案

第一章 总则

１．１

本中长期激励基金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本方案”）旨在通过建立科学有效的中长期激励系统，保证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天士力制药集团公司”）管理团队的稳定性，提高管理团队的合作意识，提升管理团队的工作绩效，激发管理团队的士气与斗

志，加强管理团队防范重大事故的危机处理能力以及提升管理团队驾驭企业的能力。

１．２

本方案所述的激励对象指天士力制药集团公司中长期激励基金实施方案的计划参与人。

１．３

除非经天士力制药集团公司股东大会最终批准，天士力制药集团公司不得在本方案框架之外另行设置其它的中长期激励计划。

第二章 激励对象

２．１

本方案以“业绩周期”为单位，原则上每个业绩周期为五年，每一期的激励对象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灵活设定。

２．２

本方案的激励对象必须在天士力制药集团公司及其分公司、控股子公司工作满一年且职级为

Ｔ０７

级及以上（公司特聘的专业人才

除外），为公司经营不可或缺的人员，同时激励对象在天士力制药集团公司及其分公司、控股子公司接受考核，其个人最近年度的绩效考核

均为

Ｃ

（或

Ｂ－

）及以上，且激励对象本人未参与其它子公司的中长期激励计划，包括但不限于：公司的中高级管理层、专业技术人员、核心骨

干员工以及其他有必要激励的人员。

第三章 中长期激励基金的管理

３．１

本方案的最终管理权限属于天士力制药集团公司董事会（以下简称“董事会”），日常管理权限属于董事会下设的中长期激励工作

小组（以下简称“工作小组”）。

３．２

董事会和工作小组在管理公司相关事务时，须遵循本方案，并接受激励对象的监督。

３．３

董事会履行以下职责：

１

）确定、修改公司中长期激励的整体制度；

２

）审核公司每期中长期激励计划的分配方案；

３

）监督工作小组的工作；

４

）负责其它需要履行的职责。

３．４

工作小组履行以下职责：

１

）负责中长期激励基金实施方案激励对象权益的动态管理；

２

）负责中长期激励基金的日常管理工作；

３

）提出公司每期中长期激励奖金的分配方案或建议；

４

）负责激励对象的资格审查；

５

）负责激励对象的考核工作；

６

）审核激励对象的禁止行为；

７

）定期向董事会报告工作；

８

）回复、处理员工关于中长期激励基金实施方案的有关疑问；

９

）董事会要求的其它工作。

３．５

工作小组负责向激励对象分发并于每年末（中长期激励基金已根据经审计的公司业绩

／

股价表现提取并分配至激励对象后）更新

《激励基金权证》，以此作为激励对象个人激励基金余额账户化管理以及每年末和业绩周期末进行现金兑现的依据。 《激励基金权证》应载

明下列事项：

１

）激励对象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码等个人信息；

２

）激励基金余额变动的情况，包括业绩周期内以前年度递延至本年的金额、本年度分配

／

兑现金额、根据否决

／

扣除条款而发生的余额

作废或扣减情况以及本年度将递延至下一年度的金额。

《激励基金权证》一式两份，工作小组和激励对象各持一份。

第四章 激励方式和操作流程

４．１

天士力制药集团公司股东大会通过本方案后，在业绩周期中，公司每年根据公司业绩以及股价情况，提取部分金额作为中长期激

励基金。

４．２

公司将每年提取的激励基金分配至激励对象，并根据激励对象当年的个人绩效（失职失责情况）对其当年分配的基金进行调节。

４．３

激励对象每年末可现金兑现当年其个人激励基金账户余额的

２０％

，并由公司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剩余的

８０％

仍保留在天士力制

药集团公司。 天士力制药集团公司将每年的激励基金余额在《激励基金权证》中注明。

４．４

业绩周期末，公司根据激励对象的个人业绩、《激励基金权证》票面金额，由公司以现金兑现并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４．５

本计划的操作流程和方法如下图：

第五章 激励计划的关键要素

５．１

中长期激励基金的提取

５．１．１

公司每年提取激励基金

１０００

万元，该项金额均作为管理费用计入成本于税前列支。

５．１．２

激励基金的实际分配需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１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０％

；

２

）年度净利润较上一年度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１０％

。

以上数据均为经审计后的数字。 如同时满足上述两个条件，则激励基金分配金额至少为

１０００

万元；如未同时满足上述两个条件，则当

年激励基金分配金额为

０

。

５．１．３

满足上述第

５．１．２

条所述的条件后，如上年度的净利润增长率未超过

１３％

，不再额外分配，则用于分配的激励基金为

１０００

万元；如

净利润增长率超过

１３％

，则以增长

１３％

以上的净利润为基数，在

１０００

万元的基础上额外提取部分激励基金，提取比例和天士力股价进行联

动，提取比例详见下表：

天士力股价与大盘比较 净利润增长超过

１３％

部分的提取比例

天士力股价增长率

－

大盘指数增长率

≥４０％ ３０％

１０％≤

天士力股价增长率

－

大盘指数增长率

＜４０％ １５％

－１０％＜

天士力股价增长率

－

大盘指数增长率

＜１０％ １０％

－４０％＜

天士力股价增长率

－

大盘指数增长率

≤ －１０％ ８％

天士力股价增长率

－

大盘指数增长率

≤ －４０％ ５％

注：大盘指数和天士力股价取值均为净利润完成值所在财年的平均值（即每个交易日收盘价的算术平均值）；

大盘指数为同行业的大盘指数；

天士力股价为复权后的价格。

５．２

个人岗位价值

／

绩效挂钩机制：

５．２．１

每年度公司将基金按比例分配至激励对象时，分配依据为激励对象的岗位重要性以及其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成绩。

５．２．２

公司将于每年度末根据激励对象当年度的重大过失或事故，对其当年分配的激励基金进行调节，视过失重大程度，具体调节方

式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１

）否决条款：如激励对象发生较为重大的过失、事故，则其当年度分配的激励基金全部作废；

２

）扣减条款：按照相应的比例扣减其当年度分配的激励基金。如激励对象发生多项过失情形，则扣减比例累计计算直至当年度分配的

激励基金为

０

。

５．２．３

否决条款包括：

１

）出现重大失职过失或严重违反公司制度，给公司的产品销售、股价波动、市场声誉等方面造成重大损害或在员工中造成重大不良影

响；

２

）在生产、运营管理过程中发生重大安全事故致使员工死亡；

３

）因工作失职，导致重大经济损失，公司年销售额在

１

亿元以上（含

１

亿元）的，损失金额达

５００

万元（含

５００

万元）以上；

４

）因工作失职，导致重大经济损失，公司销售额在

１

亿以下的，损失金额在

２５０

万元（含

２５０

万元）以上；

５

）对上级以欺骗、瞒报、虚报等形式，掩盖个人的工作失误或夸大个人的工作成绩，以达到获取个人利益的目的；

６

）直接或间接利用职权对投诉自己或给自己提出批评建议的员工、客户以各种方式进行打击报复；

７

）天士力制药集团公司董事会认定的其它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５．２．４

扣减条款及其相应的扣减比例如下：

１

）因工作失职，导致经济损失、整批产品报废、整批产品收回或国家执法部门查出整批产品不合格的情况，但未达到否决条款中所述

金额的，若公司年销售额在

１

亿元以上（含

１

亿元），每损失

５

万元（不足

５

万元按

５

万元计）扣减

１％

；

２

）因工作失职，导致经济损失、整批产品报废、整批产品收回或国家执法部门查出整批产品不合格的情况，但未达到否决条款中所述

金额的，若公司年销售额在

１

亿元以下，每损失

５

万元（不足

５

万元按

５

万元计）扣减

２％

；

３

）因工作失职，导致违法违规隐患或危机，但处理得当及时化解的，每发生一次扣减

２％

；

４

）在生产、运营管理过程中发生安全事故致使员工受伤，伤势较轻且接受治疗后无后遗症的，每发生一次扣减

５％

；

５

）受到员工或客户投诉且经查实问题严重的，每出现一次扣减

１０％

；

６

）出现违法违纪行为并因此损害公司利益的，每一次扣减

１５％

；

７

）出现重大战略谋划、投资发展、运作管理等方面决策失误，给公司带来损失的，每百万元扣减

２０％

；

８

）在生产、运营管理过程中发生安全事故造成员工重伤、伤残、愈后留下后遗症的，每发生一次扣减

２０％

；

９

）天士力制药集团公司董事会认定的其它违法违规行为，具体扣减比例由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讨论决定。

第六章 约束及退出条款

６．１

本章所述“约束和退出条款”专指公司中长期激励基金实施方案激励对象在参与本方案期间出现下述若干禁止行为或离职等情

况时的约束机制和相关退出机制的规定。

６．２

激励对象必须避免危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发生。 该类禁止行为包括但不限于：

１

）在与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其他任何单位工作或兼职；

２

）参与公司的业务经营有竞争性的活动，或为其他单位谋取与公司有竞争性的利益；

３

）从事任何有损公司声誉、形象和经济利益的活动；

４

）向任何第三方透露、披露、告知、交付、传递公司的商业秘密；未经公司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使之公开（包括发表、网上发布、申请专

利等）。 本款所指的商业秘密，系指不为公众所知悉的，能为公司带来经济利益，使公司与其他人相比具有优势地位，具有实用性并经公司

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Ａ

）技术、信息、配方、解决方案、技术诀窍、新成果、工艺流程等。

Ｂ

）经营信息，包括客户名单、供应商名单、销售渠道、广告策划创意和计划、促销计划、市场计划和渠道、融资计划和渠道等。

５

）有损公司利益的其它行为。

６．３

激励对象在职期间出现上述禁止行为，或出现下述行为的，经工作小组审查属实，立即取消其继续参与中长期激励计划的资格，同

时其当期内已分配但尚未兑现部分的激励基金不再兑现，如激励对象的禁止行为已对公司造成经济损失，公司将通过法律途径追讨：

１

）激励对象自动离职未办理辞职手续的；

２

）辞职未获得批准而擅自离职的；

３

）由于绩效不合格或严重违反公司或法律规定被公司辞退的；

４

）经离任审计发现有重大危害公司利益的行为（重大渎职、贪污、重大决策失误等）。

６．４

激励对象在以下情况下离职的，公司将不再兑现其长期激励基金账户余额部分，同时取消其继续参与中长期激励计划的资格：

１

）正常离职或聘期结束未获续聘的；

２

）任期内辞职并获得公司批准的；

３

）公司主动将之辞退或解聘的。

６．５

激励对象发生职务变更，而且仍在天士力制药集团公司及其分公司、控股子公司任职的，其业绩周期内的激励基金余额不做变更，

是否有资格参与当期剩余年度的基金分配及分配的比例根据其新岗位的岗位重要性和个人绩效考核成绩，由其最高主管提出建议，并经

工作小组讨论后决定。 若激励对象不再参与当期剩余年度的基金分配，则每年末兑现其账户基金余额的

２０％

，同时在业绩周期末兑现其全

部激励基金余额。

６．６

激励对象因公司业务发展需要调动工作或其它公司出现职位空缺，激励对象通过内部公开应聘上岗等原因发生职务变更且不在

天士力制药集团公司及其分公司、控股子公司任职，但仍在天士力集团任职的，按照下述方式处理：

（

１

）如新公司没有实施中长期激励计划，则激励对象继续参加本中长期激励计划，且相应的激励基金均由新公司承担，同时分配比例

根据新岗位的价值和在新公司的绩效考核情况由其最高主管提出建议后，经工作小组讨论后决定；

（

２

）如新公司已实施中长期激励计划，则按照激励对象参加本中长期激励计划分配的激励基金与参加新公司中长期激励计划所获激

励基金孰高的原则处理，且相应的激励基金均由新公司承担，同时分配比例根据新岗位的价值和在新公司的绩效考核情况由其最高主管

提出建议后， 经工作小组讨论后决定。 若激励对象不再参加天士力制药集团公司中长期激励计划， 则其账户基金余额将于每年末兑现

２０％

，同时在业绩周期末兑现其全部激励基金余额。

６．７

激励对象非因第

６．６

条所述原因发生职务变更不在天士力制药集团公司及其分公司、控股子公司任职，但仍在天士力集团任职的，

则自职务变更下一年度起不再参与当期剩余年度内的基金分配，并于每年末兑现其账户基金余额的

２０％

，同时于业绩周期末兑现其全部

激励基金余额。

６．８

激励对象出现下述情况之一的，自发生该情况的下一年度起不再参与当期内剩余年度的基金分配，同时其激励基金余额的处置

方式及兑现时间由天士力制药集团公司董事会酌情处理。

１

）因工（公）伤事故丧失劳动能力、民事行为能力；

２

）因非工（公）伤事故丧失劳动能力、民事行为能力；

３

）退休、病休的；

４

）死亡。

６．９

若在业绩周期内由于个别激励对象的否决、扣减条款生效或离职等原因而产生了基金结余，工作小组有权于当年度对此部分结

余进行二次分配。

第七章 特别条款

７．１

本方案的业绩周期为五年。 在业绩周期结束后的第二年，公司将对当期激励基金余额进行清盘，全部兑现给激励对象，如由于个

别激励对象的否决、扣减条款生效或离职等原因而产生了基金结余，工作小组有权对此部分结余进行二次分配，分配范围不限于激励对象

范围。

７．２

天士力制药集团公司或其分公司、控股子公司被收购、合并、分立、减少资本等情形发生时，本方案是否继续执行由董事会决定。

有特殊规定或另有规定的除外。

７．３

如果董事会或工作小组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中长期激励基金实施方案激励对象在任职期间或离职

３

年之内， 由于其行为给天士力

制药集团公司或其关联公司造成损失的，天士力制药集团公司或其分公司、控股子公司有权追缴其由于本计划产生的全部收益。

７．４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经天士力制药集团公司董事会批准后，可立即终止本方案：

１

）因经营亏损导致破产或解散的；

２

）经审计的最近连续

２

个会计年度亏损；

３

）出现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导致巨额行政处罚的；

４

）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事件有必要终止该计划；

５

）由于不可抗力导致无法按约定实施本计划或完全丧失激励价值。

７．５

所有参加本方案的激励对象均必须对该方案完全知晓并理解，同时与公司签订相关的文件，并作为劳动合同的附件。

第八章 附则

８．１

本方案经天士力制药集团公司股东大会通过后生效，修正案也须上述机构审议通过。

８．２

本方案由工作小组负责日常解释，最终解释权在董事会。

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Ｏ一三年八月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３５

证券简称：天士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３

号

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

８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６

日向全体监事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直接送达、邮寄等方式发出召

开第五届监事会第

８

次会议的通知，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６

日

１１

：

３０

在公司本部会议室召开该次会议。 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

３

人，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全部列席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监事会主席张建忠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并就以下事项形成决

议：

１．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经监事会对董事会编制的《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审慎审核，监事会一致认为：

（

１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

２

）半年报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

２０１３

年上半

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

３

）在提出本意见前，监事会未发现参与《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３．

收购关联方宝士力公司持有博科林公司

１５％

股权的关联交易议案。

该项关联交易关联方监事张建忠、李丽均回避了表决，其余一名监事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７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３５

证券简称：天士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４

号

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１

、实际到账募集资金金额及到账时间

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３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和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５

日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７１４

号文核准，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８

，

４２１

，

３２７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３７．６０

元，应募

集资金总额为

１０６

，

８６４．１９

万元，扣除承销费、保荐费、律师费和会计师费用等发行费用

３

，

９７９．１０

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０２

，

８８５．０９

万元。

该募集资金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全部到位，新增注册资本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验证，并由其出具了《验资报告》（天健验（

２０１０

）

４０６

号）。

２

、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８８

，

３００．２７

万元，其中：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金额

４０

，

３２８．９１

万元，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１

，

９６８．８４

万元，利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４６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支付募集资金手续费

２．５２

万元。 收到募集

资金账户累计利息

１

，

８３２．４１

万元，募集资金专户存款余额为

１６

，

４１７．２３

万元。

３

、募集资金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５７

，

４６４．７２

万元，其中：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金额

２２

，

７４１．６３

万元，利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

３４

，

７２２．５０

万元，支付募集资金手续费

０．５９

万元。 收回利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４６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收到募集资金账户利息

１５９．６４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止，募集资金专户存款余额为

５

，

１１２．１５

万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公司制订了《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规范募集资金的

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

根据规定要求，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分别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北辰支行（以下简称“建行北辰支行”）、渤

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北辰支行（以下简称“渤海银行北辰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天津

分行”）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河西支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河西支行”）（以上四行统称“开户银行”）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专户”），并根据规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及

２４

日分别与开户银行及保荐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签

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该协议规定了：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仅用于公司募集资金项目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严格履行了相应的申请和审批手续，同时与保荐机构及时沟通，接受保荐代表人的监督，三方监管协议签订以来

履行情况良好。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向天津天士力现代中药

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现代中药公司”）增资

１４

，

９３１．１１

万元，由其具体负责实施天士力现代中药资源有限公司

ＧＭＰ

技改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按照项目实施进度分次向现代中药公司拨付募集资金增资款项。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已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河西支行（以下简称“开户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１

”），账号为

０２－１８０００１０４００１９３５８

，该专户仅用于天士力现代中药资源有限公司

ＧＭＰ

技改项目及现代物流配送中心建设项目两个项目的

投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现代中药公司作为公司实施天士力现代中药资源有限公司

ＧＭＰ

技改项目的授权全资子公司，在开户银行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

下简称“专户

２

”），账号为

０２－１８０００１０４００１９５３１

。 公司对现代中药公司的首期募集资金增资款

４

，

０００

万元，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从专户

１

转入

专户

２

，增资款项到位情况已经五洲松德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验证，并出具五洲松德验字【

２０１１

】

１－００５８

号《验资报告》。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公司

第二次募集资金增资款

５

，

０００

万元， 从专户

１

转入专户

２

， 增资款项到位情况已经五洲松德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验证， 并出具五洲松德验字

【

２０１１

】

１－０１３１

号《验资报告》。

公司天士力现代中药资源有限公司

ＧＭＰ

技改项目的实际支出，均通过专户（

０２－１８０００１０４００１９５３１

）进行统计。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四届董事会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向云南天士力三七种植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云南三七公司”）增资

１３

，

１３２．５８

万元，由其具体负责实施三七药材储备及种植基地建设项目，按照项目实施进度分次向云

南三七公司拨付募集资金款项。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已在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北辰支行（以下简称“开户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１

”），账

号为

２０００００２２６９０００４７５

，该专户仅用于三七药材储备及种植基地建设项目、天士力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及现代中药产业链信息系统建设项

目三个项目的投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云南三七公司作为公司实施三七药材储备及种植基地建设项目的授权全资子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山州分行开立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２

”），账号为

１３５６１９７００４５７

。 公司对云南三七公司的首期募集资金增资款

１

，

０００

万元，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８

日从专户

１

转入专户

２

，增资款项到位情况已经蒙自瀛洲会计师事务所验证，并出具蒙瀛会所验字【

２０１１

】

２５８

号《验资报告》。

公司云南三七公司实施三七药材储备及种植基地建设项目的实际支出，均通过专户（

１３５６１９７００４５７

）进行统计。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期末余额如下：

单位：元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余额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北辰支行

１２００１８１５７０００５２５０００００ １６，９２９，４９０．７２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北辰支行

２０００００２２６９０００４７０ －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７７０１０１５４８０００１２８００ １０，５６９，７８０．４９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河西支行

０２－１８０００１０４００１９３５８ １１，９５７，１３８．０９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河西支行

（

注

１） ０２－１８０００１０４００１９５３１ １１，６５０，５５７．６０

中国银行文山七都支行

１３５６１９７００４５７ １４，４９４．１１

合计

５１，１２１，４６１．０１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１

、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ａ．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详见附件

１

之说明

ｂ

、募集资金项目未达到计划进度说明

项目名称 未达到进度说明

现代中药固体制剂扩产建设项目 因主要设备优化

、

选型方案尚在进行中

，

影响项目进度

。

天士力现代中药资源有限公司

ＧＭＰ

技改项目 由原国产设备改为采用进口设备及部件

，

采购周期较长

，

影响项目进度

。

现代物流配送中心建设项目 因优化设计方案

，

影响项目进度

。

复方丹参滴丸

、

芪参益气滴丸新型滴丸剂生产线建设

项目

因现有滴制车间进行了技术改造

，

产能得到提升

，

本项目准备采用新的滴制工艺技术

，

优化建设方案

，

影响项目进度

。

现代中药产业链信息系统建设项目

因公司信息化工作提升与公司战略密切相关

，

公司对信息化建设方案进行多次优选与

论证

，

影响项目进度

。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该规划基本确定

，

系统升级将推进实施

。

２．

募集资金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根据《天士力

２０１０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根据自身发展需要并结合市场情况，利用自筹资金

对募集资金项目进行先期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

案》，报告期内，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１

，

９６８．８４

万元，具体项目如下：

项目名称 预先已投入资金

（

万元

）

现代中药出口生产基地集成控制建设项目

２９９．９０

现代中药固体制剂扩产建设项目

５．９４

天士力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１

，

６６３．００

合 计

１

，

９６８．８４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利用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 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出具了天健审〔

２０１１

〕

１３００

号《关于天津天士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３．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将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 具体使用情况：董

事会审议批准后使用了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使用了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具体内容

参见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８

日公告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临

２０１１－００４

）及《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临

２０１１－００６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上述资金已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公司亦已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之闲置募

集资金及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

用期限为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 具体使用情况：董事会审议批准后使用了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后使用了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具体内容参见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公告的《关于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之闲置募集资

金及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临

２０１１－０１９

）及《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临

２０１１－０２３

）。 公司

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之前将上述资金已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并已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５０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 具体使用情况：董事会审议批准后使用了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使用了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募集资金补

充流动资金。 具体内容参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公告的《关于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之闲置募集资金及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公告》（临

２０１１－０４４

）及《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临

２０１１－０４７

）。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之前将上述资金已

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并已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第四次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资金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使用期限为董事会

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使用期限为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之前，将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归还

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之前将剩余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并已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４

次会议及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公司继续使用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４６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使用期限为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

３６

，

０００

万元使用期限为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 具体内容参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公告的《关于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之闲置

募集资金及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临

２０１２－０３３

） 及 《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临

２０１２－

０３６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并实施了《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规定单次补

充流动资金最长不得超过

１２

个月的规定。 鉴于此，公司将上述

４６

，

０００

万元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期限从

６

个月延长至

１２

个月，即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使用期限为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１２

个月，

３６

，

０００

万元使用期限为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１２

个月。 具体内容参见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

日公告的《关于延长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期限的公告》（临

２０１３－０１２

）及《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临

２０１３－０２３

）。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的公告》（临

２０１３－０１３

），由于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变更募集资金项目中的资金

投向，变更募集资金投向总额为

１３

，

１７２．７０

万元，主要用于并购化学药公司江苏天士力帝益药业有限公司。上述事项经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通

过，并发布了《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临

２０１３－０２３

）。 具体明细如下：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筹资

总额

已投入金额 调整投向总金额

调整金额占筹

资总额比例

复方丹参滴丸

、

芪参益气滴丸新型滴丸

剂生产线建设项目

２０，６２８．５５ ８０３．７５ ５，０５６．６９ ２４％

三七药材储备及种植基地建设项目

１３，６２３．２７ ５，００４．６４ ８，１１６．０１ ６０％

公司本次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是适应市场的变化，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对于促进公司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及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并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时予以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及管

理的违规情形。

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８月７日

附件１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１０２，８８５．０９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２２，７４１．６３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１３，１７２．７０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６５，０３９．３８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12.80%

承诺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１）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２）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４）＝

（２） ／ （１）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复方丹参滴丸

、

芪参益气滴丸新型滴丸剂生

产线建设项目

１５，５７１．８６ １，００２．４０ １，８０６．１５ １１．６０％

建设周期

１８

个月 无

现代中药出口生产基地集成控制建设项目

９，８５３．００ － ９，８５３．００ １００．００％

建设周期

３３

个月 无

天士力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１１，９５０．００ ２８４．６５ ６，１７４．８０ ５１．６７％

建设周期

１５

个月 无

现代中药产业链信息系统建设项目

３，０９１．２８ ３０４．７８ ３２４．８４ １０．５１％

建设周期

２８

个月 无

三七药材储备及种植基地建设项目

５，５０７．２６ ９．８０ ５，０１４．４４ ９１．０５％

建设周期

６

年 无

现代中药固体制剂扩产建设项目

２５，３８５．５８ ５，０２１．７２ １２，８７０．７８ ５０．７０％

建设周期

１５

个月 无

现代物流配送中心建设项目

６，８４３．５１ １，６１０．３５ １，９４７．００ ２８．４５％

建设周期

１２

个月 无

天士力现代中药资源有限公司

ＧＭＰ

技改项

目

１５，４８９．００ １，３３５．２３ １３，８７５．６７ ８９．５８％

建设周期

１２

个月 无

并购化学药公司江苏天士力帝益药业有限

公司项目

１３，１７２．７０ １３，１７２．７０ １３，１７２．７０ １００．００％

已完成 无

合计

１０６，８６４．１９ ２２，７４１．６３ ６５，０３９．３８ ６０．８６％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详见募集资金未达到计划进度说明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１，９６８．８４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３４，７２２．５０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５，１１２．１５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３５

证券简称：天士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５

号

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个别条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控股股东（发起人股东）天津天士力集团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经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名称变更为“天士力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３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ｅｅ．ｃｏｍ．ｃｎ

）

的临

２０１３－０３１

号《关于控股股东名称变更的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６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９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个别条款的议案》，同意将《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

订，并提交

２０１３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ｅｅ．ｃｏｍ．ｃｎ

）。

《公司章程》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原《公司章程》第二条：公司经天津市人民政府以“津股批［

２０００

］

４

号”文批准，由天津天士力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天河振凯贸易有限公

司、金华市金磐开发区万顺贸易有限公司、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永生建筑有限公司、天津市天使力药物研究开发有限公司（现更名为“天津

帝士力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尖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中央药业有限公司七家发起人股东将原“天津天士力制药集团有限

公司”整体变更发起设立。 公司在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取得营业执照，营业执照号为

１２００００１００１４４１

。

现拟修改为：公司经天津市人民政府以“津股批［

２０００

］

４

号”文批准，由天津天士力集团有限公司（后更名为“天士力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广州天河振凯贸易有限公司、金华市金磐开发区万顺贸易有限公司、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永生建筑有限公司、天津市天使力药物研

究开发有限公司（后更名为“天津帝士力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尖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中央药业有限公司七家发起人股

东将原 “天津天士力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整体变更发起设立。 公司在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 取得营业执照， 营业执照号为

１２００００１００１４４１

。

特此公告。

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７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３５

证券简称：天士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６

号

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控股

子公司天津博科林药品包装技术有限公司

其他三方股东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产业链，促进公司整体价值最大化，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天士力股份”）拟以现金

收购宝士力（天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士力公司”）以及自然人股东程金华、程金益持有的天津博科林药品包装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博科林公司”）共计

２５％

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收购”）。 交易价格依据博科林公司

２０１２

年期末扣除未分配利润后的账面净资产

３１

，

２３２

，

３９７．５７

元，确定本公司收购博科林公司

２５％

股权合计需要支付的价格为人民币

７

，

８０８

，

０９９．３９

元。 本次收购完成后，本公司持有博科

林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宝士力公司因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在宝士力公司的董事会中享有

３／５

以上表决权而构成本公司关联法人，故

本公司购买其持有博科林公司

１５％

的股权构成了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次收购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９

次会议审议通过，对于本公司

购买宝士力公司持有博科林公司

１５％

的股权的关联交易，关联方董事均回避了表决。 该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方介绍

１．

宝士力公司：

注册号：

１２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７８６９６

住所：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北辰科技工业园津围公路东侧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闫凯

注册资本：

１９８

万港币

经营范围：开发、生产、销售药品包装材料、容器，化妆品包装材料，食品包装材料、容器，小家电产品，精密朔料和相关材料及技术咨询

服务。

宝士力公司现持有博科林公司

１５％

股权。

宝士力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营业总收入为

６．４３

万元，净利润

１１６８．８５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底总资产

１８５５２．３７

万元，净资产

８９３２．６５

万元，负债

９６１９．７２

万

元。

２．

程金华，男，

１９４１

年

１０

月

４

日出生，国籍为中国香港，住所为香港跑马路地乐活道

１８

号乐陶苑

Ｃ

座

１４

楼

９

室。现持有博科林公司

５％

股权。

程金益，男，

１９４８

年

９

月

１

日出生，国籍为中国香港，住所为香港跑马路地乐活道

６

号比华利山

Ｆ

座

２５

楼

２

室。 现持有博科林公司

５％

股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天津博科林药品包装技术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在天津市北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注册号为

１２０１１３００００３２５９４

。注

册资本人民币

１９００

万元；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法定代表人：闫凯；注册地址：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北辰科技工业

园。 目前股权结构为：

该公司属制造业。 经营范围：药品包装材料及容器的技术开发；包装材料及容器、塑料制品制造、销售；精密塑料注件及相关材料的技

术咨询服务（中介除外）；模具设计、制造、销售；塑料原料销售；药用辅料（薄膜包衣剂、聚乙二醇）制造；从事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经营的进出

口业务；聚乙烯醇批发兼零售 。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限内经营，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２

、财务情况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２

年全年

资产总额

２１１，３１２，９４６．７８ １９８，９３２，４４４．７９

其中

：

固定资产原值

１０８，５１８，４８４．７４ １０８，５６５，７８０．７８

累计折旧

４２，８２３，６０２．３０ ４０，７２６，６７３．６２

固定资产净值

６５，６９４，８８２．４４ ６７，８３９，１０７．１６

净资产

２０７，２２８，１０７．８７ １９２，６７７，３５４．６９

营业收入

４５，６９９，６０３．００ ８２，４６０，３４１．００

净利润

１４，５５０，７５３．００ ２２，５２５，９９７．０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１４，３９０，０２２．２５ ２２，４５１，２１９．９５

是否经过审计 否 是

３．

公司经营发展现状

博科林公司是一家现代化的药品塑料包装、药用辅料生产企业，立足于现代中药薄膜包衣剂研发，为保证薄膜包衣技术的自主性与领

先性，公司形成了从研发、设计、配方、小试、中试到生产、销售的完整体系。 公司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

５０

余项，先后获得天津市政府颁

发的“天津市认定企业技术中心”、“高新技术企业”、“著名商标企业”等荣誉称号。 在药用辅料产业线，博科林公司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生

产设备，依靠规范的质量管理以及雄厚的科研优势，生产包括胃溶型与肠溶型两大类薄膜包衣剂产品，年产量可达

６００

吨，同时可为客户提

供制剂中及制剂后技术服务。 在药用塑料包装产业线，博科林公司对塑料瓶外观、配方和模具具备非常专业的设计和研发能力，以及专业

化的品质保障和检验能力。 可生产

ＰＥ

瓶、

ＰＥＴ

瓶、滴眼剂瓶等多品种、多规格产品，年生产能力达三亿套。 博科林公司在

２００９

年投入厂房设

备及研发技术新增药用聚乙二醇精度提纯生产线，主要产品有

ＰＥＧ４０００

和

ＰＥＧ６０００

，现已正式批量供货。

四、交易主要内容及价格确定依据

１

、交易内容

本公司以现金收购博科林公司

２５％

的股权。

２

、定价原则：

交易价格依据博科林公司

２０１２

年期末扣除未分配利润后的账面净资产

３１

，

２３２

，

３９７．５７

元，确定本公司收购博科林公司

２５％

股权合计需

要支付的价格为人民币

７

，

８０８

，

０９９．３９

元。 其中公司需支付宝士力公司

４

，

６８４

，

８５９．６４

元，支付程金华、程金益分别为

１

，

５６１

，

６１９．８８

元。

３

、财务影响：

天士力股份采取现金收购，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 该事项属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收购完成后将产生协同效应，进一步增厚公司每

股收益，有利于提升公司全体股东的价值。

４

、结算方式：

按照天士力股份与宝士力公司、程金华、程金益分别签订的《天津博科林药品包装技术有限公司股权收购协议》，天士力股份将按照协

议约定的方式付款。

五、该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博科林公司长期向本公司提供药品包装瓶及瓶盖，产品质量以及公司信誉均能够达到本公司要求，并于

０７

年起向本公司提供成规模

的薄膜包衣剂。 随着本公司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对以上塑料包装和薄膜包衣剂的需求也将越来越大，为减少相关关联交易的产生，本公

司于

２００８

年度收购了宝士力公司持有博科林公司

７５％

的股权，而成为博科林公司控股股东。 此次将博科林公司另外三方股东所持有的该

公司股权一并收购，有利于从产业链角度实现本公司整体价值最大化，并对进一步提高公司经营业绩有一定贡献。

六、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经审核认为：公司此次与相关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属合理、合法的经济行为。交易价格由依照博科林公司

２０１２

年末扣除未

分配利润后的账面净资产确定，交易定价客观、公允，天士力公司及其他股东不会因此项关联交易遭受任何的损害，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７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３５

证券简称：天士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７

号

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

江苏天士力帝益药业有限公司及陕西天士力

植物药业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提高资金周转效率，降低资金成本，公司拟向以下子公司提供担保：

１．

为控股子公司江苏天士力帝益药业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

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天士力帝益药业有限公司为保证生产经营的顺利开展，拟向银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并由公司为其提供不超过

１３

，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担保。

２．

为控股子公司陕西天士力植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贷款提供担保

公司控股子公司陕西天士力植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为保证生产经营的顺利开展，拟向银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并由公司为其提供不

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９

次会议审议通过。鉴于该担保事项发生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度超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

经审计净资产的

３０％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本次向以上两家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实

施。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江苏天士力帝益药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金：

６６８６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淮安市清浦工业园朝阳西路

１６８

号

法定代表人：闫希军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片剂、硬胶囊剂生产（药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一般经营项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含自产肌醇出口）

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经营范围中涉及专项审批规定的，需办理专项审批后方可经

营）。 营业期限自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３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

公司为被担保人的控股股东，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７６

，

９０７．２９

万元人民币，负债总额

４６

，

８８６．５２

万元人民币，

２０１２

年实现净利润

１０

，

６２４．１４

万元人民币。

２

、陕西天士力植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金：

６

，

８８７．３５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商洛市商丹循环工业经济园区

法定代表人：刘岩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中药材（国家管理品种除外）种植、购销；中药饮片加工、中药材提取、销售（药品生产经营许可证经营有效期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公司为被担保人的控股股东，持有其

８３．２９％

的股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１１

，

３３０

万元人民币，负债总额

３

，

０１０

万元人民币，

２０１２

年实现净利润

１４５

万元人民币。

三、累计对外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发生后，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度为人民币

１４．７１

亿元及美元

１

，

０５３

万，其中为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度为人民币

１４．７１

亿

元及美元

１

，

０５３

万，占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３８．４９％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未经审计的实际对外担保额为人民币

６．０３

亿元及美

元

１

，

０５３

万，其中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为人民币

６．０３

亿元及美元

１

，

０５３

万，占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６．８４％

。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经审核认为：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江苏天士力帝益药业有限公司、陕西天士力植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合法可行，是为

了保证其日常经营所需，实现共同发展，有利于维护公司出资人的利益，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鉴于上述担保

事项发生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度超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３０％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本次向两家控股子公司提

供担保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实施。

特此公告。

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７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３５

证券简称：天士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８

号

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会议基本情况：

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星期四）

９

：

３０

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

召开方式：现场召开

表决方式：现场表决

二、会议审议事项：

议案

１．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个别条款的议案；

议案

２．

关于调整公司《中长期激励基金实施方案》的议案；

议案

３．

为两家控股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以上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当日披露的临

２０１３－０３２

号《第五届董事会第

９

次会议决议公告》、临

２０１３－０３５

号《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个别

条款的公告》以及临

２０１３－０３７

号《为控股子公司江苏天士力帝益药业有限公司及陕西天士力植物药业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其

中议案

１

属于特别决议，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为有效。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法律顾问；

２．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

３．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附后）。

四、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手续：凡出席会议的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或有效持股凭证；受托人（包括法人股东代表）须持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证

券账户、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和授权委托书，办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地点：公司证券部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上午

９

：

００

———下午

１５

：

００

）

联系人：赵颖、巫弘罡

联系电话：

０２２－２６７３６２２３ ０２２－２６７３６９９９

传真：

０２２－２６７３６７２１

地址：天津市北辰区普济河东道

２

号（天士力现代中药城）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邮编：

３００４１０

五、其他事项：会议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７日

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

权。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盖章）： � � � � � � � � �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账户号：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表决票具体指示如下：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个别条款的议案

２

关于调整公司

《

中长期激励基金实施方案

》

的议案

３

为两家控股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 －－

３．１

为江苏天士力帝益药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３．２

为陕西天士力植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

委托日期： 二

０

一三年 月 日

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０２

、

２００００２

证券简称：万科

Ａ

、万科

Ｂ

公告编号：〈万〉

２０１３－０４０


